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『預約校長會議時間或行程』流程與說明

100.11.07 秘書室修訂

101.02.01 校名修正
一、業務編號：S13

二、業務名稱：預約校長會議時間或行程
三、承辦人：劉依凌
四、作業流程與說明：
1.請經辦單位先以電話向秘書室承辦人查詢，初步確認校長之時間後再上簽呈，並以校長最後簽核確定的時間為準。
2.若遇有會議時間衝突或臨時需變更時間，則由秘書室承辦人再與經辦單位溝通協調新的會議時間或行程。
